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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FIT Hon Teng Limited
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以鴻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並以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香港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6088）

合併協議的修訂案
有關以合併方式收購BELKIN INTERNATIONAL, INC.

玆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之公告，據此本公司宣佈一項有關本公
司以合併方式收購Belkin International, Inc.的須予披露交易（「第一份公告」）及(ii)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公告，據此本公司宣佈對合併協議作出修訂（「第二份公
告」）。除非另有規定，本公告中所用的詞彙應與第一份公告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合併協議已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六日作出進一步修訂，包括以下修訂條款：

(i) 調低合併代價及支付予託管賬戶的金額：合併代價已從866百萬美元減至850百萬美
元。合併協議的訂約方同意合併代價的減少，此乃由於本公司將產生若干額外成本，
以就合併遵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預期將施加的持續合規要求。有關合併代價仍須
受限於第一份公告中所披露的相同調整。此外，支付予託管賬戶的金額已從129.9百
萬美元減至113.9百萬美元。

(ii) 分配至遣散、挽留及獎勵酬金的資金數額增加：合併協議已作出修訂，規定遣散、
挽留僱員及僱員獎勵酬金的預留資金總額從13.5百萬美元增至46.5百萬美元。賣方股
東已同意自該預留資金中應付僱員的全部款項向本公司及其聯屬公司作出彌償。

合併協議的其他條款仍完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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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上述合併協議的修訂將不會對本公司的當前運營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盧松青

香港，二零一八年九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盧松青先生、盧伯卿先生及GILLESPIE William Ralph先生；非執行董
事陳杰良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CURWEN Peter D先生、鄧貴彰先生及陳永源先生。

* 於開曼群島以鴻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以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於香港開展業務。


